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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代著录 “小说”在选择的标准和观念上很多时候仍然固守着 《汉书·艺文志》以来尤其是 《新

论》《隋书·经籍志》《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中所表现出的诸多小说学传统，即使著录了一定数量的通

俗小说，界定 “小说”的关键因素也并不包括叙事性与文学性，与现代小说观念有着较大的区别。另一方面，

今人公认为小说的一些作品被明人著录于史部之 “杂传”“传记”“起居注”“地理”“故事”与子部之 “杂

家”“道家”“神仙”“仙家”等多种非小说门类，有时还会被著录于集部，表现出小说观念之古与今的错综、

名与实的纠葛。对明代近 ５００种方志目录的统计分析可以表明，由于其正统立场，这些方志目录无设立小说类
目者，即使著录了一些小说作品，也并非把这些作品视为小说，而是视为史书、子书或杂书，其对小说作品的

著录并不能很好揭示明代小说观念的新变。最能体现明代小说观念时代特征的是胡应麟、李贽、袁宏道等人在

公私书目之外具有评议性质的小说著录，从中可以看出，通俗小说并未因其通俗性质受到鄙视，而且，“小说”不

再作为经史子书的附庸，而是以较为独立的身份在著录中得到认同。甚至，“小说”因其卓越的文学性可以与经史

一起归入 “至文”“大部文章”与 “才子书”中，这就通过称扬小说作品的文学性而真正提高了小说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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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观念在古代的嬗变并非单向的线性的进化，这种情形在明代的 “小说”著录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就 “小说”之 “名”来看，明代对 “小说”的著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人对 “小说”这一文类新的认识，

如明中叶以后，通俗小说开始得到较多的著录与评议，颇能表明人们对于通俗小说这一新小说样式的重视；

但另一方面，明代著录 “小说”在选择的标准和观念上很多时候仍然固守着班固 《汉书·艺文志》以来的诸

多小说学传统，与今人对于 “小说”的认识有着很大的区别。再从 “小说”之 “实”的角度看，今人公认为

小说的一些作品被明人著录于多种非小说门类之中。另外，虽然被今人视为应归入 “集部”的作品被明代一

些书目著录在 “小说”类目，或者虽然有 “小说”之名却被著录在 “集部”，也并不意味着此类著录看重小

说的文学性。这些诸多现象呈现出明代 “小说”观念的丰富多元，也启示学界对于明代小说学的研究要注意

其历史复杂性，揭示其中所蕴含的古与今的错综、名与实的纠葛。

一、明代公私书目中 “小说”类目的著录

涉及小说著录的明代公私书目存有四十余种。① 这些书目中，设有 “小说”类目的其实并不多，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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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除特别注明者，本文中的明代公私书目所据版本为 《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第四、五、六辑。随着
研究的逐步深入，学界已基本认定此丛刊中的 《玄赏斋书目》与 《明代书目题跋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中的
《?竹堂书目》《近古堂书目》《会稽钮氏世学楼珍藏图书目》为伪作，鉴于此，本文不把此 ４种书目作为研究对象，而增加未收在
两部丛刊中且较少受到学界关注的方志目录 ２３种 （皆在后文中注明具体版本）。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 第 ５７卷 ０４ Ａｐｒ ２０２５

《国史经籍志》《百川书志》《万卷堂书目》《徐氏红雨楼书目》《徐氏家藏书目》《赵定宇书目》《脉望馆书

目》《澹生堂藏书目》《笠泽堂书目》９种。这些书目主要以 ５种方式设置 “小说”类目：１ 大多按四部分类
在子部中设二级目录 “小说家”。２ 按四部分类在子部中设二级目录 “小说类”，如 《徐氏家藏书目》与

《徐氏红雨楼书目》①。３ 按四部分类在子部中同时设二级目录 “小说”与 “小说类”，如 《脉望馆书目》。

４ 基本上按经史子集的顺序著录，但一级目录不出现四部名称，而是把在四部分类中被设为二级目录的 “小

说家”提升为一级目录，如 《万卷堂书目》。５ 不按四部分类，其中设有一级目录 “小说书”，如 《赵定宇

书目》。

无论是一级目录还是二级目录，无论是 “小说家”还是 “小说”“小说类”“小说书”，都从 “小说”之

“名”的角度体现出，明人把怎样一些具体作品视为 “小说”。

从现有材料来看，对 “小说”类目再进行分类的明代书目仅有万历四十八年 （１６２０）编成的 《澹生堂藏

书目》。此书目将 “子部”之 “小说家”分为 “说汇”“说丛”“佳话”“杂笔”“闲适”“清玩”“记异”

“戏剧”八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此书目著录 “小说”所看重的关键因素。

“说汇”主要著录类书性与专题性的 “小说”选本，“说丛”主要著录丛书性 “小说”选本，但这些选

本虽多有 “小说”之名，所收录的作品有不少根本不是叙事性的作品，如 《前四十家小说》中有 《洛阳名园

记》《小尔雅》《钟嵘诗品》《画品》等。“佳话”多著录 “世说”体小说，另外还有 《谈资》《谭冶录》《古

今奇闻》《世林》等记述人物佳话者。“杂笔”主要著录笔记杂著，这是 《澹生堂藏书目》收录作品最多的一

个 “小说”类目。“闲适”类目著录的主要是与隐逸高怀及闲情逸致相关的作品，多是抒情、论说、考评、

说明性文字，叙事性作品寥寥无几。“清玩”类主要著录关乎文房翰墨、古玩古器等的言说，叙事性成分仍

然不多。“记异”类目著录的主要是胡应麟所说的 “志怪”“传奇”类小说，不过也有少数非叙事性作品如

《占梦类考》《梦古逸旨》等。“戏剧”类目下著录的主要是游戏谐谑类作品如 《开颜集》《拊掌录》《谐史》

《笑林》《四书笑》《滑稽余韵》等。

参照 《澹生堂藏书目》对 “小说”的具体分类，可以看到，编成于嘉靖十九年 （１５４０）的 《百川书志》

中，“闲适”“清玩”“戏剧”“说丛”类作品在 “小说”类目中不见著录。其 “小说”类目虽然著录了一些

“记异”类作品，唐宋传奇却基本上未被著录，著录最多的是 “杂笔”类作品。

万历三十年 （１６０２）首次刊印之 《国史经籍志》著录的大多数 “小说”作品亦是 “杂笔”类，此外，

可归入 “记异”类与 “佳话”类的作品数量也都可观。可归入 “闲适” “清玩”类的作品较少，仅能举出

《山家清事》《玉壶冰》《文房监古》等寥寥几种。可归入 “说汇”的有 《太平广记》《类说》《三百家事类》

《说郛》４种。可归入 “说丛”的有 《古今说海》１种。
从类目来看，《国史经籍志》的一级目录在 “经类”“史类”“子类”“集类”这些沿袭四部的分类之外

加上了著录明代皇帝诏令、著述以及敕修典籍的 “制书类”，为了表示尊崇还把 “制书类”放在四部之前。

二级目录则多沿用郑樵 《通志·艺文略》。由于受 《通志》的巨大影响， 《通志》著录 “小说”的特点在

《国史经籍志》中也有体现：笔记杂著类作品较多；虽然著录了一定数量的志怪传奇类作品，许多重要的志

怪小说与唐宋传奇却未被著录；不是将能见到的现实藏书撰成目录，而是杂缀了不少旧志所著录的书目，导

致图书的存佚情况著录不明。不过，郑樵将 《太平广记》归入子部之 “类书”类，《国史经籍志》则将之归

入子部 “小说家”中，算是稍稍摆脱了 《通志》的影响。

出现于明代中后期的 《万卷堂书目》《赵定宇书目》《脉望馆书目》《徐氏家藏书目》《徐氏红雨楼书目》

之 “小说”类目著录了不少 “说汇”“说丛”类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可体现出这一时期小说选本颇为盛行的

局面。但是，同属这一时期的 《国史经籍志》对小说选本的著录并不多。察其缘由，可看出官方与私家对书

目价值取向的不同。

明代书目中 “小说”类目著录作品最为驳杂的当数 《赵定宇书目》，除前面提到的作品外，它还著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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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氏家藏书目》与 《徐氏红雨楼书目》题署较乱，二书皆有四卷本与七卷本两种，本文所据版本为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出版的
四卷本 《徐氏红雨楼书目》与 ２０１４年出版的七卷本 《新辑徐氏家藏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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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议、谱录、书画、文学艺术评论、登科录、建筑技艺、医书、占卜、游戏等方面的作品，甚至还著录了一

定数量的诗赋和文集。

在 “小说”类目中著录诗赋、文集之类当属集部的作品，《赵定宇书目》并非明代书目中的孤例，且不

说其子赵琦美所撰 《脉望馆书目》之 “小说”类目著录有 《集事诗》《刑统赋》，《百川书志》之 “小说”类

目亦著录有 《金沙赋》《四端通俗诗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回答这一问题需要联系传统 “小说”观

念深入考察明人著录 “小说”所强调的一些关键因素。

在 《汉书·艺文志》中，视小说为 “道听途说”“街谈巷语”的观念对后世影响很大。参照 《澹生堂藏

书目》对 “小说”的具体分类，设有 “小说”类目的明代书目具有这样一些共性特点：“杂笔”类作品著录

最多，也都或多或少著录了 “记异”“佳话”类作品。这些书目将叙事性作品视为 “小说”而非史著的一个

重要标准就是这些作品的内容来源缺少可靠的权威的依据而多是记录传闻。胡应麟在其 《少室山房笔丛》之

《九流绪论》中对于 “小说”有较细致的分类，① 其中 “杂录”一类也是按照这种标准进行划分的。至于

“杂笔”类作品中之所以有许多非叙事性的作品，还是与 “道听途说”“街谈巷语”的说法大有关系：所谓

“道听途说”“街谈巷语”，除了可以指 “小说”在来源上主要出自传闻，还可以指内容之浅薄与形式之通俗。

在明代，《脉望馆书目》《徐氏红雨楼书目》《徐氏家藏书目》等将 “多辨证经义之语”的 《读书杂钞》归入

“小说”或 “小说家”类目，当是因为这部作品 “辨证经义”的言说被目为浅薄 （胡应麟所称之 “小说”有

“辨订”一类）；另据 《百川书志》小注，《四端通俗诗词》“凡十六目，诗词四十八首以解勤俭、富贵、骄

奢、贫贱之四端，并陈图说”，不仅以诗词 “解”并不难懂的 “勤俭、富贵、骄奢、贫贱之四端”，而且还辅

之以 “图说”，再加上书名中有 “通俗”二字，此部作品被 《百川书志》归入 “小说”类目自然是因为其形

式通俗了。《赵定宇书目》《脉望馆书目》将一些诗赋与文集归入 “小说”类目当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圣

贤格语碎金集》《粘肆警语》《堂庑箴铭》等语句集锦，既不能说其内容浅薄，又不能说其语言俚俗，然而也

被明代一些书目归入 “小说”类目，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这些作品具有 “合丛残小语”的形式特点 （胡应

麟所称之 “小说”亦有 “丛谈”一类），毕竟，早在东汉时期，桓谭就在其 《新论》中把 “合丛残小语”作

为 “小说”的一个很重要的形式特点，这一说法也对后世影响很大。二是这些作品不是供文人学士研读学习

的专书，而是供一般大众阅读的普及读物，从功用角度而言亦是形式通俗的作品，于是也可视为 “街谈巷

语”，可归入 “小说”类目了。

明代书目中，《笠泽堂书目》的一个重要特点曾被学界忽略了：它在子部 “小说家”类目中著录了 “《三

国志演义》三十六册”与 “《施耐庵忠义水浒传》二十八册”，是明代唯一在 “小说”类目中著录章回小说

的书目，与现代小说观念最为接近。不过，此书目能够将章回小说归在 “小说”类目，仍是因为章回小说具

有形式通俗的特点，与更看重叙事性与文学性的现代小说观念还是有着较大的区别。

明人著录小说还与视 “小说”为 “小道”的传统 “小说”观念密切相关。清代罗浮居士在 《蜃楼志序》

中曾云：“一言乎小，则凡天经地义，治国化民，与夫汉儒之羽翼经传，宋儒之正诚心意，概勿讲焉……其事

为家人父子日用饮食往来酬酢之细故，是以谓之小；其辞为一方一隅男女琐碎之闲谈，是以谓之说。然则，

最浅易、最明白者，乃小说正宗也。”② 这是罗浮居士所理解的 “小说”之 “小道”的具体内涵。历史上不同

时期对 “小道”具体内涵的不同强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明代的 “小说”著录。例如，在 《汉书·艺文志》

中，“小道”是就 “迂诞依托”“其言浅薄”的学说而言；在 《隋书·经籍志》中，被视为 “小道”的作品

增加了关乎器物的言说与图案，《鲁史欹器图》《器准图》《水饰》等被归入 “小说家”；《隋书·经籍志》之

后，《崇文总目》之 “小说类”中又著录了 《竹谱》《笋谱》《花木录》《钱谱》等关乎器物的谱录；《宋史·

艺文志》之 “小说家类”所著录关乎器物的言说更是甚为众多。明确了这样的渊源关系，明代一些书目将关

乎器物的言说与图案归入 “小说”类目就不难理解了。

又如，在 《隋书·经籍志》中，谐谑调笑的言说亦被视为 “小道”，《笑林》《笑苑》《解颐》等被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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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胡应麟：《九流绪论下》，《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 ２８２页。
罗浮居士：《蜃楼志序》，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 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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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隋书·经籍志》之后的公私书目大多都收录了此类作品，明代书目中的 “小说”类目也不例外。

另外，一些被胡应麟称为 “箴规”类的 “小说”如 《颜氏家训》《卢公范》《家学要录》《先贤诫子书》

《家诫》《女孝经》等被大量著录进 《崇文总目》之 “小说类”，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这些作品谈论的不是治

国平天下之道，而是 “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的 “小道”。明代 《赵定宇书目》《脉望馆书目》《徐氏红雨

楼书目》《徐氏家藏书目》之 “小说”类目中有较多的 “箴规”类作品，与 《崇文总目》一脉相承。

由此类推，明代盛行的小品文、尺牍与一些记游之作被归入 “小说”类目也是因为这些作品被视为 “小

道”。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一些科举辅导书、登科考、题名录被归入 “小说”类目：科举虽说是士人最重要

的进身之阶，然而它又常常被视为功名利禄之学，因此，不论是言由己衷还是口不应心，科举常常被称为

“小道”，明清时期的八股文也常常被讥为 “体卑”。另外，《香台集》虽说是咏史诗集，然而吟咏的全是女

性，事涉香艳，被视为 “小道”自然也就在所难免，故不少明代书目亦将其归入 “小说”类目。

总之，从 “小说”之名来看，明代公私书目著录之 “小说”在很多时候与今人的 “小说”观念有着很大

不同，既不关注 “小说”的文学性，也不关注 “小说”的叙事性，一部作品被视为 “小说”主要取决于以下

一些因素：１ 作品被认为含有 “道听途说”“街谈巷语”的传闻成分，不如史著信实可靠。２ 内容驳杂、形
式细碎，被视为 “合丛残小语”的作品。３ 普及性的通俗读物。４ 作品内容被视为 “小道”或言说较为

浅薄。

二、“小说”在明代公私书目史部中的著录

再从 “小说”之 “实”的角度来看，明代公私书目中被今人视为小说的许多作品并没有著录于 “小说”

类目。

今人视为小说的一些作品曾被明以前书目著录入史部之 “杂传”“传记”类。

《隋书·经籍志》在史部初设 “杂传”类目，《群书四部录》《旧唐书·经籍志》《遂初堂书目》继之。

《崇文总目》改称 “传记类”，《新唐书·艺文志》改称 “杂传记”，以后的公私书目大都沿用 “传记”类目。

六朝人视鬼神为实有，故阮孝绪 《七录》之 “纪传录”有 “鬼神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

志》沿袭了这样的观念，故大量志怪小说被列入史部之 “杂传”中。这种情形在 《崇文总目》《新唐书·艺

文志》中发生了变化，不少志怪小说被从史部移至 “小说类”。然而，今人视为唐传奇的 《虬髯客传》与

《穆天子传》《洞冥记》《拾遗记》等少量先唐小说却被 《崇文总目》著录于 “传记类”中。《崇文总目》之

后，多数书目均在 “传记”类目中著录了唐宋传奇与少量的先唐小说。

明代 《百川书志》《国史经籍志》《万卷堂书目》《脉望馆书目》《笠泽堂书目》皆在史部设有 “传记”

类目。此外，《澹生堂藏书目录》之 “记传类”、《万卷堂书目》《笠泽堂书目》之 “谱传类”以及 《徐氏红

雨楼书目》《徐氏家藏书目》之 “人物传”，与 “传记”类目大致相当。这些书目中，《百川书志》之 “传

记”类目著录了大量的唐宋传奇，鲁迅先生选编之 《唐宋传奇集》中的单篇传奇文几乎都被著录了。也正是

因为将唐宋传奇视为史部之 “传记”，《百川书志》子部之 “小说”类目并不著录唐宋传奇。话本小说 《宣和

遗事》亦被著录于 《百川书志》的 “传记”类目中，可见 “传记”并非单指人物传记，而是既有记人之

“传”，又有叙事之 “记”。其实，经搜检可以发现，《崇文总目》以来，书目中的 “传记”类目大都具有这

样的特点。

《脉望馆书目》的 “传记”类、《澹生堂藏书目录》的 “记传类”、《徐氏红雨楼书目》《徐氏家藏书目》

的 “人物传”中，都著录了唐宋传奇，只不过又增加了 《剑侠传》 《二侠传》等少数明代作品。另外，与

《崇文总目》以来的多数书目一样，这些书目也都在 “传记”类或 “记传类”“人物传”中著录了少量的先

唐小说。《国史经籍志》效法 《通志》，连 “传记”类目下所分的 １３小类都与 《通志》一模一样，而且，其

所著录南宋以前的作品几乎全袭 《通志》，故也在 “冥祥”类中著录了大量志怪小说。此类目中甚至没有增

补一部元明时期作品，倒是将本被 《通志》归入 “道家”类的 《黄帝内传》 《汉武内传》移至 “冥祥”类

中。明代书目中，唯 《笠泽堂书目》“谱传类”未著录小说，《万卷堂书目》“谱传类”亦仅著录了 《轩辕

传》《列仙传》《续仙传》３部志怪小说。

４５１



从著录看明代 “小说”观念的 “名”与 “实”

打破四部分类体系的明代书目中，《内阁藏书目录》的一级目录 “传记部”中未著录小说作品。

今人视为小说的一些作品还曾被明以前书目著录入史部之 “杂史”类。“杂史”类目创设于 《隋书·经

籍志》，不过，《隋书·经籍志》在此类目中尚未著录小说。《旧唐书·经籍志》在此类目中著录的 《拾遗记》

《拾遗录》被今人视为志怪小说。《崇文总目》的 “杂史”类目中没有著录这两部作品，但著录的 《汉武故

事》《大业拾遗录》《大唐新语》《安禄山事迹》《逸史》《阙史》等作品今人亦皆视为小说。《新唐书·艺文

志》既沿袭 《隋书·经籍志》，将 《拾遗记》《拾遗录》归入 “杂史”类目，又效法 《崇文总目》，在 “杂

史”类目中著录了 《大唐新语》 《安禄山事迹》等唐人小说，另外，其在 “杂史”类目中著录的 《明皇杂

录》《次柳氏旧闻》等作品今人也视为小说。《新唐书·艺文志》之后，明代以前，除少数书目如 《宋史·艺

文志》外，公私书目皆在史部设有 “杂史”类目，也都或多或少著录了文言小说。

明代沿袭四部分类的书目除 《徐氏红雨楼书目》《徐氏家藏书目》外，均在史部设有 “杂史”类目。其

中，《澹生堂藏书目》又将 “杂史”分为 “野史”“稗史”“杂录”三类，著录了 《穆天子传》《西京杂记》

《汉杂事秘辛》以及大量记叙杂事的唐宋小说。另外，也著录了一定数量的元明小说，话本小说 《宣和遗事》

亦被著录入此类目中。《国史经籍志》“杂史”类目与 《通志》一样，未著录汉魏六朝小说，倒是著录了较多

的唐宋小说。金元时期的作品仅收录 《归潜志》《平宋录》两种作品，其中 《归潜志》被今人视为小说。《百

川书志》《万卷堂书目》“杂史”类目中著录的小说较少，但都不约而同地著录了 《西京杂记》。《脉望馆书

目》“杂史”类目中著录的基本上是史学著作，仅著录了 《博物志》《述异记》两种志怪小说。

与被一些书目著录于 “杂史”“传记”类目不同，《穆天子传》被 《隋书·经籍志》著录于史部 “起居

注”中。之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通志》《文献通考》《直斋书录解题》等都沿袭了这

种做法。明代书目中，设 “起居注”类目的有 《百川书志》《国史经籍志》《万卷堂书目》《脉望馆书目》，

其中 《国史经籍志》《脉望馆书目》在 “起居注”类目中著录了 《穆天子传》。

《山海经》被 《隋书·经籍志》著录于史部 “地理”类中，此后，公私书目基本上都沿用了这样的做法。

明代书目在史部中设有 “地理”类目的不多，仅 《百川书志》《国史经籍志》两种，皆在 “地理”类目中著

录了 《山海经》。《徐氏红雨楼书目》《徐氏家藏书目》虽未于史部设 “地理”类，但 “方舆”类与 “地理”

类名异实同，也著录有 《山海经》，另外还著录有被今人视为志怪小说的 《十洲记》。

《神异经》《十洲记》亦被 《隋书·经籍志》著录于史部 “地理”类中，此后，沿袭这种做法的书目有

《旧唐书·经籍志》《遂初堂书目》等，《崇文总目》则将之归入子部 “小说”类目，《新唐书·艺文志》将

其归入子部 “道家”类目，《郡斋读书志》《通志》将其归入史部 “传记类”。明代书目中，《神异经》《十洲

记》被 《百川书志》著录于史部 “地理”类，被 《国史经籍志》著录于史部 “传记”类，被 《澹生堂藏书

目》《脉望馆书目》著录于子部 “小说”类。

《七录》初设 “旧事部”，《隋书·经籍志》《群书四部录》设 “旧事”类，并将之归入史部。《古今书

录》和 《旧唐书·经籍志》改称 “故事”，其后 《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通志》《遂初堂书目》

《文献通考》等俱称 “故事”。在这些书目中，“故事”一词不可以现代意义去理解，它有时记述旧时之事迹，

有时则记述典章制度之先例成式，也即供后人参考借鉴的旧时典章制度，如 《晋公卿礼秩故事》《御史台故

事》《汉建武律令故事》等。记述旧时之事迹的 “旧事”类或 “故事”类作品有的被今人视为小说，如 《汉

武故事》《西京杂记》《开元天宝遗事》《因话录》等。明代在史部设有 “故事”类的有 《百川书志》《国史

经籍志》，这两种书目的共同特点是：“故事”类著录典章制度者较多，小说极少。《国史经籍志》仅著录了

《汉武故事》，《百川书志》著录的 《?史》今人多目为小说。

在史部设 “别史类”亦始于 《直斋书录解题》，此类目未见于明代书目，惟 《徐氏红雨楼书目》《徐氏

家藏书目》在史部设有 “旁史”类，著录小说仅 《穆天子传》一种。

三、小说在明代公私书目其他非 “小说”类目中的著录

除了史部，小说在著录时还常常会同子部的一些门类发生纠葛。《隋书·经籍志》中，子部 “道家”是

《汉书·艺文志》在 “诸子略”所确立的学说门类，不著录道教作品。《崇文总目》在子部 “道家”之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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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道书”，不仅著录有道教经典与论说，而且还著录有神仙传之类的志怪小说如 《列仙传》《神仙传》《续

仙传》等，道教作品开始被著录于子部之中。《新唐书·艺文志》中，子部 “道家”设有 “神仙”与 “释

氏”二类，其中，“神仙”类亦如 《崇文总目》一样著录有神仙传之类的志怪小说，另外还著录了 《洞冥记》

《神异经》《十洲记》等。沿袭四部之称的明代书目中，《百川书志》在子部设有 “神仙”类目著录少量道教

作品，其中包括 《搜神记》《列仙传》；《脉望馆书目》在子部设有 “仙家”，著录有 《韩仙传》 《七真传》

《真仙遗事》等今人视为文言小说的作品。像 《新唐书·艺文志》一样在子部 “道家”类中著录道教作品的

明代书目有 《国史经籍志》《万卷堂书目》《徐氏红雨楼书目》《徐氏家藏书目》《澹生堂藏书目》，其中也著

录了神仙传、真人传之类的志怪小说。

小说在著录时还会同子部 “杂家”类发生纠葛。

“杂家”之名始于 《汉书·艺文志》，本是 “九流”之一，班固将之界定为：“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

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在班固

那里，“杂家”是一种学说派别，这种学说派别杂采众家学说，虽内容驳杂，然而以阐发 “治”道为指归，

惟务驳杂的作品并不被视为真正的 “杂家”。后世界定 “杂家”多本班固之说，如 《隋书·经籍志》云：“杂

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无所不贯者也……放者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学，言非

而博，是以杂错漫羡而无所指归”；葛洪乃著名的道教人物，可是许多书目将其 《抱朴子外篇》归入 “杂家”

类，其中 《文献通考·经籍考》在子部杂家类为 《抱朴子外篇》所写的提要云：“颇言君臣理国用刑之道，

故附杂家云”，点出 《抱朴子外篇》被归入 “杂家”类目的原因是其在道教思想之外还阐发有 “治”道；

《通志》卷七十一声称 “谏疏、时政论与君臣之事隋唐志并入杂家”，而隋唐志之所以将 “谏疏、时政论与君

臣之事”归入 “杂家”也正是因为这些作品阐发了 “治”道。

一方面以 《汉书·艺文志》的界定为本，另外一方面，从 《隋书·经籍志》开始，“杂家”的内涵已经

发生了变化。《隋书·经籍志》中，《释氏谱》《感应传》《因果记》《高僧传》等佛道典籍皆被归入 “杂家”。

《博物志》《张公杂记》等亦被归入 “杂家”，这些作品都不具有 “兼儒墨，合名法”之特定学说派别的性质

了。而且，隋志以来的许多书目都不强调 “杂家”是学说派别的名称，“杂家”之 “杂”主要是就内容驳杂、

形式细碎而言，杂论杂记释道、伎艺、医理、兵农等的作品皆可归入 “杂家”。

明代沿袭四部之称的书目除 《万卷堂书目》《徐氏红雨楼书目》《徐氏家藏书目》之外皆设有 “杂家”

类目，其中，在 “杂家”类目中只著录以立说为主之作品的仅 《百川书志》一种，其他书目著录的作品皆以

叙事为主。既然这些书目都在 “杂家”类目中著录了内容驳杂形式细碎、以叙事为主的作品，而这正是一部

作品在明代书目中被视为 “小说”的一个关键性因素，被今人视为文言小说的一些作品被著录在 “杂家”类

目中便在所难免了。

除了对前代的沿袭，明人新的小说著录方式还有以下几种：

（１）在未进行分类的书目中著录小说。如 《明太学经籍志》是 《皇明太学志》卷二 《典制下》中的一

部分 （题为 “经籍门”），其藏书目录中未见小说，但刻书目录中著录了 《山海经》。《山海经》今人一般视

为小说，但太学并不是把这些作品视为 “小说”，而是视为史书。《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著录了一定数

量的前代文言小说，明代则仅有 《剪灯新话》《剪灯录》等寥寥几种小说作品。《汲古阁校刻书目》以丛书

名、总集名、别集名标出一级目录，又杂之以 《琴川志》《外科正宗》《中州集》等书目，可以说基本上未对

书目进行分类。《汲古阁校刻书目》著录有 《酉阳杂俎》《酉阳杂俎续集》《甘泽谣》《西京杂记》《搜神记》

《搜神后记》《异苑》《稽神录》等十数种文言小说。《古今书刻》中有些书目只是标明出版机构，并未进行

分类，有的则作了分类。如福建书坊刻书就分为 “四书”“五经”“制书”“理学”“史书”“杂书”“刑名”

“兵戎”“诗文”“医卜星相堪舆玄修”等十类，其中 “史书”中著录有话本小说 《宣和遗事》，“杂书”中著

录有 《搜神记》《列女传》《山海经》。《古今书刻》著录中，刻小说最多的是苏州府。

（２）一级目录突破 “四部”，新设门类，不设二级目录，在某些一级目录中著录小说。如编成于正统六

年 （１４４１）的 《文渊阁书目》共设一级目录 ３９个，在 “史附”“史杂”“子书”“子杂”“类书”“道书”

“古今志”中著录了文言小说，另外，还在 “史杂”中著录了话本小说 《宣和遗事》。此书目甚至还在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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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中著录了 《烟粉灵怪》《新词小说》。若按四部分类来看，“诗词”属于集部，《文渊阁书目》实际上在

集部著录了小说作品。作为官修目录，《文渊阁书目》对后来的公私书目影响颇大。如 《秘阁书目》虽不按

千字文排列，一级目录则大体沿袭 《文渊阁书目》。其距 《文渊阁书目》不过 ４０多年，所著录的也是文渊阁
藏书，故所录书目与 《文渊阁书目》大同小异，《文渊阁书目》中著录的小说也都被著录于 《秘阁书目》的

相应类目中①。《内阁藏书目录》编成于 《文渊阁书目》１６０多年之后的万历三十三年 （１６０５），是根据文渊
阁新的藏书情况编撰的书目，共设一级目录 １８个，著录小说极少，仅在 “杂部”著录了少量文言小说。

《宝文堂书目》设一级目录 ４５个，其中，“史”类著录了章回小说 《李唐五代通俗演义》一种，“子杂”

类中著录了较多的通俗小说，其中除章回小说外还有包括 《宣和遗事》在内的上百种话本小说。另外，还著

录了大量的文言小说，其中，著录唐宋传奇数量非常多，与 《百川书志》一样，鲁迅先生选编之 《唐宋传奇

集》中的单篇传奇文几乎都被著录了，元明时期 《娇红记》《钟情丽集》等中篇传奇亦被著录。《赵定宇书

目》的一级目录 “小说书”以及所附 “稗统”“稗统续编”“稗统后编”中著录大量文言小说，另外，一级

目录 “道家书”中著录有神仙传之类的志怪小说，“杂目”类中著录有 《世说新语》《西京杂记》，“宋板大

字”类中著录有 《类说》。

（３）一级目录仍沿袭四部，二级目录则新设类目，并在其中著录了小说。如 《百川书志》在史部新设的

“野史”类中著录了 《三国志通俗演义》与 《忠义水浒传》，在 “小史”类中著录了元明传奇体小说。《百川

书志》还在子部新设 “格物家”，著录了 《博物志》《续博物志》等博物类文言小说。《澹生堂藏书目录》新

设的二级目录 “丛书”类中著录了不少含有文言小说的丛书。《澹生堂藏书目录》不仅新设二级目录，还在

二级目录中设三级目录。其中，史部 “国朝史”之 “杂记”、“图志”之 “山川”、子部 “类家”之 “会辑”

“丛笔”中著录了少量被今人视为文言小说的作品。

（４）不仅一级目录突破 “四部”，而且新设二级目录。如 《世善堂藏书目录》在 “经” “史” “子”

“集”之外新设 “四书部”与 “各家部”，其中，史部之 “稗史野史并杂记”“语怪各书”“偏据伪史”“方州

各志”，子部 “诸子”“各家传世名书”“各家部”之 “神仙道家”等类目著录了文言小说。《行人司重刻书

目》设一级目录 “典部”“经部”“史部”“子部”“文部”“杂部”六部，其中，史部之 “正史稗史杂记著”

著录了一定数量的文言小说。《新唐书·艺文志》以降，“类书”一般设于子部，《行人司重刻书目》则设于

“文部”，著录了 《博物志》《稗编》等今人视为文言小说的作品。

四、小说在明代方志目录中的著录

明代史志目录除了前述 《国史经籍志》外，还有 《大明一统志》和众多的方志。纂成于天顺五年

（１４６１）的 《大明一统志》对 （景泰）《寰宇通志》的 “题咏”类目有所删并，“题咏”不再单独成为一个类

目，而是分别缀于各个 “题咏”对象之后。而且，与 《寰宇通志》一样，都没有在志中著录书目，所谓 “题

咏”皆是单篇的诗词文赋。《大明一统志》对明代方志影响很大，不少明代方志在序跋或凡例中皆言于体例

一遵 《大明一统志》，即使没有这样的明确宣称，明代众多方志都采用了 《大明一统志》新设的类目如 “流

寓”“列女”“仙释”等，受到 《大明一统志》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不过，尽管明代方志多设有 《艺文志》（常在末卷），也像 《大明一统志》的 “题咏”一样著录诗词文

赋等单篇作品，但由于对 “汉班固志 《艺文》，专载书籍”② 的效法，也颇有一些方志在 《艺文志》中著录书

目。又由于有着 “礼乐莫非艺也，诗书莫非文也”③ 的观念，明代方志有时也会在与礼乐相关的 《礼乐志》

《祀典志》《礼制考》《志礼》等类目中著录书目。

另外，由于学校中设有专门收贮典籍与书板的场所，明代方志有时也会在 《学校志》中著录书目。今据

《爱如生中国方志库》所收录的明代方志进行统计，２８种省志 （包括通志、总志、大志、大记、图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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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文渊阁书目》中的 “诗词”在 《秘阁书目》中写为 “诗辞”，“古今志”在 《秘阁书目》中写为 “古今通志”。

《漳州府志》卷十一 《文翰志下》，万历元年刻本。

《宁波府简要志》卷五 《艺文志》，清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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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种府志 （包括郡志、汇纪）、６９ 种州志 （包括郡志）、２８８ 种县志 （包括图经、书、乘）中，在 《学校

志》著录书目的有省志 ３种，府志 ９种，州志 １４种，县志 ６１种，在 ５００多种的总量中所占比例不大。这些方
志主要著录朝廷颁降书籍以及科举用书，子部集部书都很少，著录小说者更是屈指可数。其中，（嘉靖）《建

阳县志》卷五 《学校志》之 《书坊书目》所设一级目录 “诸史”中著录有今人视为文言小说的 《吴越春秋》

《列女传》和话本小说 《宣和遗事》，“诸子”中著录有文言小说 《草木子》，“诸集”中著录有 《鹤林玉露》

以及丛书性小说选本 《四十家小说》，“杂书”中著录有 《山海经》《博物志》。学校藏书中居然有不少坊刻

小说，可见建阳作为明代小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出版地名不虚传。不过，从著录小说的类目来看，此志是把今

人视为小说的作品当作史书、子书与杂书来著录的。（万历）《建阳县志》卷七 《艺文志》著录有 “书坊书

板”的书目，但万历年间本是建阳刊刻小说最多的时期，这一时期重修的县志反而将 （嘉靖）《建阳县志》

中著录的今人视为小说的作品尽行刊落，这或可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明代方志在著录书目时即使偶尔著录了

小说，也并没有著录小说的自觉意识，小说不是作为独立的一个门类，而是被视为其他文类才得以著录。

除了 （嘉靖）《建阳县志》之外，在 《学校志》著录 《列女传》的明代方志还有 ５种。① 这 ５种方志中，
（成化）《杭州府志》卷二十三 《学校》的 “朝廷赐书”类目、（嘉靖）《南康县志》卷三 《学校》《定海县

志》卷六 《学校》的 “书籍”类目所著录的 《列女传》版本皆是 《古今列女传》，此书在 《大明文皇帝实

录》卷二十六有载：“永乐元年十二月甲戌朔，上视牲南郊，翰林侍读学士解缙奉敕修 《古今列女传》成。”

朱棣还亲自为此书写有序文，中云：“乃命儒臣编次古今后妃、诸侯大夫士庶人妻之事，分为三卷，颁之六

宫，行之天下，俾为师氏知所以教而闺门知所以学，庶修身者不致以家自累而内外有以相成全体经纶之功，

大复虞周之盛，以知天地之化，衍 《关睢》《麟趾》之风，朕于是书实有望焉。”这分明是把此书视为政教工

具，“实有望焉”，自然不肯以小说视之。（隆庆）《云南通志》与 （嘉靖）《兰阳县志》虽未著录版本，但

（隆庆）《云南通志》将 《列女传》著录在 “各儒学颁降书”类目中，（嘉靖）《兰阳县志》标明 《列女传》

是 “续颁御制书于学”，著录此书都强调了其 “颁降”“御制”的身份，可见亦是 《古今列女传》，当然也不

是把此书作为小说来著录的。

再据 《爱如生中国方志库》所收录的明代方志进行统计，《学校志》之外著录书目的明代方志主要有：

省志 ８种，占省志总数的 ２８ ６％。府志 ３７种，占府志总数的 ３０ ８％。州志 １０种，占州志总数的 １４ ５％。县志
４３种，占县志总数的 １４ ９％。

从比例上来看，最常著录书籍的明代方志是府志，以下依次是省、县、州志。但无论哪种方志，著录今

人视为小说作品的频率和数量都是极少的。即使偶尔著录了今人视为小说的作品，这些方志也并不是把这些

作品作为 “小说”来著录的。

首先，这些方志著录书目沿袭四部分类时根本就不设 “小说”类目，今人视为小说的作品多被著录于史

部或子部的非 “小说”类目。

著录书籍的 ８种明代省志中，有 ５种省志著录书籍的一级目录皆沿袭四部分类。② 其中，（嘉靖）《浙江
通志》卷五十三至五十六共计四卷的 《艺文志》分别对应经史子集四部，其子部共设有从 “儒家”至 “仙

释”１２小类，但根本未设 “小说”类目。其四部著录被今人视为小说作品的具体情形是：史部 “别史”类著

录有 《越绝书》《吴越春秋》，“杂传记”类著录有 《西京杂记》《搜神记》《海神灵应录》；子部 “诸子”类

著录有 《郁离子》，“杂家”类著录有 《说郛》《草木子》，“仙释”类著录有 《神仙传》。（嘉靖）《山东通

志》卷三十六 《艺文》与 （嘉靖） 《河南通志》卷四十二 《艺文六》之 《书目》皆仅设一级目录 “经”

“史”“子”“集”，亦无小说类目，前者 “史”中著录有 《黄帝内传》《南部烟花录》，“子”中著录有 《神

异经》《十洲记》《述异记》《酉阳杂俎》《续酉阳杂俎》《夷坚别志》。后者在 “史”中仅著录有 《越绝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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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５种方志所据版本分别为：《云南通志》，民国二十三年 （１９３４）龙氏重印本；《杭州府志》，成化十一年 （１４７５）刻本；《南康县
志》，嘉靖刻本；《兰阳县志》，嘉靖刻本；《定海县志》，嘉靖四十二年 （１５６３）刻本。
５种省志所据版本分别为：《陕西通志》，嘉靖二十一年 （１５４２）刊本；《河南通志》，嘉靖三十五年 （１５５６）刻本；《浙江通志》，嘉
靖四十年 （１５６１）刊本；《山东通志》，嘉靖刻本；《广东通志》，万历三十年 （１６０２）刻本。



从著录看明代 “小说”观念的 “名”与 “实”

“子”中著录有 《洞冥记》《列女传》。比较特别的是，《?史》《集灵记》《搜神记》等被今人视为小说的作

品居然被著录在 “集”中。察其缘由，是因为此志之 “集”不仅指诗文集之 “集”，而且还可以指把同一作

者的不同作品集中著录在一起，甚至还可以指书名中有 “集”字。无论是哪种所指，都不是因为把小说视为

文学作品而把它们著录在集部。（嘉靖）《陕西通志》卷十五 《文献二》的 “经籍”与卷十七 《文献五》的

“史”“子”“集”虽隔了一卷，但毕竟著录书籍时还是沿袭了四部分类。（万历）《广东通志》卷六十三 《艺

文上》设有一级目录 “经类”“史类”“子类”“集类”。此二志皆未在子部中设 “小说”类目，且未著录小

说。前者 “史”中著录有 《列女传》《列仙传》《汉武故事》《穆天子传》《山海经》，后者 “史类”著录有

《越绝书》《西京杂记》《神仙传》。

明代方志中，近 ５００种府州县志著录书籍的一级目录沿袭四部分类者极少，仅有 ６ 种。其中，（弘治）
《兴化府志》卷二十六 《艺文志》之 “著述类”、（嘉靖）《太康县志》卷五 《艺文》、（万历）《福宁州志》

卷十一 《艺文志上》的 “著述”、（崇祯）《肇庆府志》卷五十 《艺文二十五》所附 《书目》皆未再设二级目

录，且子书类目著录作品都很少，皆未著录小说。（万历）《杭州府志》卷五十三 《艺文上》仅在 “史类”

中著录了 《?史》《搜神总记》《搜神记》《妖怪录》《续齐谐记》等今人视为小说的作品。（万历）《兖州府

志》卷五十 《艺文》设有一级目录 “史”“子”“集”，但也许是为了突出经书的特殊地位，虽未出现一级目

录 “经”，却在 “史”前有一篇 《艺文考》，只著录经部书籍。该志之 “史”未设二级目录，其中著录的

《南部烟花录》今人视为小说，“子”设二级目录 “儒家”“道家”与 “杂家”，根本没有 “小说”类目，“杂

家”中著录的颜之推 《冤魂志》《集灵记》《征应集》今人视为小说。①

其次，著录书目突破四部分类的明代方志仅 ７种，不仅皆未设 “小说”类目，而且有 ４种方志甚至取消
了子部在一级目录中的独立地位，连子部书都不著录：（万历）《邵武府志》卷五十一 《艺文志》著录书籍时

设有一级目录 “经类”“史类”与 “集类”，无 “子类”，只在 “经类”下标明 “子附”，主要著录注经解经

之作。（万历）《兰溪县志》卷七 《杂志下》之 “遗书”类目中仅设 “经史”“文集”两类，（天启）《衢州

府志》卷十二 《艺文志》的 “贮书”之目设有 “颁降书籍”“经传注疏”“诸史”“诸集”“诸志”“方术书”

６个一级目录，《长乐县志》第十卷 《艺文志》的 “著述”中仅设 “经类”“史类”“集类”３个一级目录。
这 ４种方志不仅皆未设子书之目，而且都未著录小说。（嘉靖）《宁德县志》卷四 《文籍》设有一级目录 “经

训”“子史”“家集”，“子”“史”被合并为同一类目，其中亦未著录小说。

（嘉靖）《南安府志》卷二十四 《艺文志》设有 １２个一级目录，虽然设有子书之目，但 “子类”与 “史

类”“杂类”皆未著录小说，只在 “类书类”著录了 《百川学海》《说郛》《类说》，在 “志类”著录了 《山

海经》。（万历）《扬州府志》卷二十四 《文苑志上》设有 “经类”“史类”“子类”“集类”“类书”“杂类”

６个一级目录，仅在 “类书”中著录了今人视为小说的 《异苑》。②

明代方志著录书目最常见的方式是不进行方类。在 ９８种著录书目的明代方志中，有 ８２种都采用了这样
的著录方式，占了著录书目之明代方志的 ８３ ７％。但是，在这 ８２种方志中，著录今人视为小说作品的仅有 ７
种③：（正德）《建昌府志》卷八 《典籍》中著录有 《宣和遗事》；（嘉靖）《青州府志》卷十七 《艺文》著录

有 《酉阳杂俎》《续酉阳杂俎》；《河间府志》卷二十八 《艺文志》的 “府学收藏书目”著录有 《鹤林玉露》

《?史》；（万历）《嘉兴府志》卷二十五 《典籍》中著录了 《搜神记》；（万历）《绍兴府志》卷五十 《序志》

中著录了 《吴越春秋》《越绝书》；（崇祯）《松江府志》卷五十四 《著述》中著录有 《续洞冥记》《说郛》；

《清江县志》卷八 《艺文志》之 “书目”著录有 《集仙录》。

虽然这 ７种方志并未对著录的作品进行分类，但 （正德） 《建昌府志》把 《宣和遗事》与 《春秋金鎻
匙》《毛诗音训》《易疑》《白虎通论》著录在一起，（嘉靖）《河间府志》把 《?史》与 《文公小学》《埤

９５１

①

②

③

《杭州府志》《兖州府志》所据版本皆为万历刻本。

《南安府志》所据版本为嘉靖十五年 （１５３６）刻本，《扬州府志》所据版本为万历刻本。
７种明代方志所据版本分别为：《建昌府志》，正德十二年 （１５１７）刻本；《青州府志》，嘉靖刻本；《河间府志》，嘉靖刻本；《嘉兴
府志》，万历二十八年 （１６００）刊本；《绍兴府志》，万历刻本；《松江府志》，崇祯三年 （１６３０）刻本；《清江县志》，崇祯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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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五经白文》《崇古文诀》著录在一起，二者皆不太可能把 《宣和遗事》或 《?史》视为小说。（嘉靖）

《青州府志》、（万历）《嘉兴府志》、（崇祯）《松江府志》与 《清江县志》都是把今人视为小说的作品与史书

著录在一起，也并没有把这些作品视为小说。

另外，《绍兴府志》卷五十 《序志》为绍兴府辖地的相关志书写有颇为详细的序文，虽然著录了 《吴越

春秋》《越绝书》，却是把它们作为史书中的志书进行著录的。（成化）《处州府志》、（弘治）《宁夏新志》、

（嘉靖）《新修清丰县志》的 《凡例》中列有 《引用书目》，其中赫然可见 《山海经》《吴越春秋》《西京杂

记》《宣和遗事》《?史》《续仙传》等被今人视为小说的作品。万历 《河间府志》卷十五有 《闰谈》，讲述

“贤哲余馨”“明智远识”“英雄惑溺”“古今绮异”“幽明感召”五类事迹，在注明出处时著录了大量被今人

视为志人小说、轶事小说与志怪小说的作品。这些方志把一些今人视为小说的作品作为编纂方志的史料来源，

当然不会像今人那样把这些作品看成是凭空虚构的小说。还有很多明代方志虽然并没有明确标出其史料来源，

但由于 《大明一统志》的影响，它们在志人物时往往都有 “仙释”类目，因事涉神怪，作为其史料来源的作

品自然免不了被今人视为志怪小说，但对于这些方志来说，它们被视为史书。

综上所述，再结合前面对明代公私书目的论述，可以得出结论，无论是沿袭四部之称还是打破四部的门

类限制，或是根本不进行分类，无论是藏书目录、刻书目录还是史志目录，明代公私书目中著录书籍多不设

“小说”门类，即使零星著录了一些今人视为小说的作品，很多时候也不是有意著录小说，而是把这些作品

视为史书、子书或难以分类的 “杂书”进行著录的，颇能体现古今小说观念 “名”与 “实”的纠葛。

五、明代公私书目之外的小说著录及其小说学意义

“宋元两代，乃是 ‘说话’伎艺表演与话本小说编撰的繁盛期，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时期的公私

目录，却对此毫无反映。仔细查阅 《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郡斋读书志》、《直

斋书录解题》、尤袤 《遂初堂书目》、郑樵 《通志·艺文志》、王应麟 《玉海·艺文》及 《文献通考·经籍

考》等目，竟然未录一部话本小说。”①

明代公私书目与前代相比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著录了话本小说与章回小说。在这些通俗小说中，被明

代公私书目著录最多的是 《宣和遗事》，《文渊阁书目》《秘阁书目》之 “史杂”、《古今书刻》之福建书坊

“史书”类目、《宝文堂书目》之 “子杂”、《百川书志》之史部 “传记”、《澹生堂藏书目》之史部 “杂史”、

（正德）《建昌府志》卷八 《典籍》、（嘉靖）《建阳县志》卷五 《学校志》之 《书坊书目》以及 （嘉靖）《新

修清丰县志》卷九 《典籍》中都著录了它。如前所述，这些书目尽管著录了 《宣和遗事》，却并非将其视为

“小说”，而是将其视为史书、子书或杂书。

据清乾隆年间阮葵生所撰 《茶余客话》卷十六，明 《文华殿书目》著录有 《三国志通俗演义》。惜乎此

书目未存，不知著录在何种类目中。阮葵生又云：“《续文献通考》以 《琵琶记》《水浒传》列之 《经籍志》

中，虽稗官小说，古人不废。然罗列不伦，何以垂后？”② 《续文献通考》乃明人王圻所撰，其 《经籍志》在

史部 “传记”类目中著录了 《水浒传》③，也未把 《水浒传》视为 “小说”。

明代公私书目中，著录通俗小说最多的是 《宝文堂书目》。此书目同样也未把通俗小说视为 “小说”，而

且，它甚至根本就未设 “小说”类目，通俗小说被著录于 “史”“子杂”类目中，仍是因与史书、子书攀上

关系才被著录的。明代公私书目在 “小说”类目中著录通俗小说的只有 《笠泽堂书目》一种，即使在此书目

中，如前所述，它把通俗小说视为 “小说”仍是出于传统小说观念。可以说，虽然从形式上来看，明代公私

书目著录了通俗小说与前代相比是一大突破，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著录所持的小说观念与前相比也有了很

大的突破。从整体来看，明代公私书目著录小说主要秉承传统小说观念，小说学在此时期的一些新变并没能

从这些著录中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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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潘建国：《古代通俗小说目录学论略》，《文学遗产》２０００年第 ６期。
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六，扫叶山房民国十三年 （１９２４）影印本。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七 《经籍考·传记类》，万历刊本。



从著录看明代 “小说”观念的 “名”与 “实”

除了公私书目之外，明代地志史乘、笔记杂著、尺牍书札、序跋识语等也著录了一定数量的今人视为文

言小说的作品。这些著录也多不把这些作品视为 “小说”，而是视为史书或子书①。而以 “小说”名目著录的

作品亦并不看重叙事性与文学性。例如，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之 《九流绪论》中著录的 “辨订” “箴

规”类 “小说”皆不是叙事性作品，而且，考证与劝诫的文字也并不追求文学性。

不过，与公私书目中的小说著录不同的是，明中叶以降，公私书目之外的小说著录较普遍地将通俗小说

冠以 “小说”之名。不仅 “四大奇书”这样的章回小说被习称为 “小说”：

史称宋江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莫抗，而侯蒙举讨方腊。周公谨载其名赞于 《癸辛杂志》，罗贯中演

为小说，有替天行道之言，今扬子、济宁之地，皆为立庙。②

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 《水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③

《水浒传》虽小说家也，实泛滥百家，贯串三教。④

小说野俚诸书，稗官所不载者，虽极幻妄无当，然亦有至理存焉。如 《水浒传》无论已，《西游记》……

非浪作也。⑤

材官万民安、承差郑天卿所砌一段，与俗所传 《水浒》《西游》诸小说何异？⑥

五日，沈伯远携其伯景倩所藏 《金瓶梅》小说来，大抵市诨之极秽者耳，而锋焰远逊 《水浒传》。袁中郎

极口赞之，亦好奇之过。⑦

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 《金瓶梅》，极佳。”⑧

书贾射利，每假李龙湖批评，《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亦不空过。⑨

而且，话本小说亦是如此。宋懋澄 《九龠集》中言及宋孝宗取悦高宗的方式是 “令史臣编小说数千种”，而

他 “所抄 《灯花婆婆》《种瓜张老》《平山堂小说》皆其类也”瑏瑠，其中 《灯花婆婆》《种瓜张老》是学界公

认的话本小说。李日华 《味水轩日记》载万历四十五年乙卯十一月二十二日 “从沈景倩借得 《灯花婆婆》小

说阅之”。万历四十七年刊之田汝成 《西湖游览志》卷二 《孤山三堤胜迹》中有云：“《六十家小说》载有西

湖三怪，时出迷惑游人，故压师作三塔以镇之”，著录了 《六十家小说》中的话本小说 《西湖三塔记》。其

《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 《熙朝乐事》又云：“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

之陶真……若红莲、柳翠、济颠、雷峰塔、双鱼扇坠等记，皆杭州异事，或近世所拟作者也”，著录了 “或近

世所拟作”的 ５种话本小说；祁彪佳在 《远山堂剧品》之 “雅品”中称叶宪祖 《死生缘》杂剧 “即小说中

《金明池吴清逢爱爱》也”，又在 《远山堂曲品》之 “杂调”评席正吾 《罗帕记》传奇 “大类小说之 《简贴

僧》”，其著录的 《金明池吴清逢爱爱》《简贴僧》亦是话本小说……至于 《三言》《二拍》《石点头》《醉醒

石》《西湖二集》《欢喜冤家》《型世言》等话本小说集的序跋识语题署及正文将其中诸多篇章称为 “小说”

者更是在在皆是。

明代公私书目进行严谨分类与详明记载的小说著录较少，但公私书目之外的小说著录往往都要对所著录

的小说进行一番评价阐发，因此，这些著录其实更值得重视，从中更可以看出明代小说学的时代特征。这些

著录有时甚至不仅可以表明通俗小说开始受到人们的真正重视，而且还可以体现出，“小说”不再作为经史

子书的附庸，而是以较为独立的身份在著录中得到认同。

如前所述，明代一些公私书目或在 “小说”类目中著录了一些通俗诗赋，或在 “诗词”类目中著录了被

今人视为小说的作品，尽管二者都有把小说作品与集部作品并置的现象，但是，这样的现象并不意味着对小

１６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如这些著录将小说称为 “杂史”“野史”“传记”“杂家”“子氏之寓言”等。

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五，嘉靖二十六年 （１５４７）刻本。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 《委巷丛谈》，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 ２９８页。
怀林：《又论水浒传文字》，明容与堂刻 《水浒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第 １页。
谢肇膌：《五杂俎》卷十五 《事部》，《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 ２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 １８２９页。
金声：《与史大司马》，《燕诒阁集》卷五，《四库禁毁书丛刊》第 ８５册，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 ７７页。
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七，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 ４９６页。
袁中道著，钱伯城点校：《游居杮录》卷九，《珂雪斋集》（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 １３１６页。
沈长卿：《沈氏日旦》卷十一，崇祯七年 （１６３４）刻本。
宋懋澄：《九硁集·瞻途纪闻》，万历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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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学性的重视：前者实际上是依据传统小说观念将形式通俗、内容浅薄的作品视为 “小说”，后者则因为

小说作品中有大量诗词而将其归入四部分类的 “集部”之中。

然而，唐传奇之 “文采” “藻绘”，《水浒传》之 “委曲详尽，血脉贯通”， 《三国演义》之 “描写亦

工”①，《西游记》之 “不幻不文”，《金瓶梅》之 “云霞满纸”，《新列国志》之 “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

色”②，《拍案惊奇》之 “摹写逼真”③ ……对小说文学性的高度评价在明代公私书目之外的小说著录中却不

难见到。甚至，小说被著录时不仅可以与子部集部中的作品并置，还可以与经史并置：

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袁宏道 《听朱先生说水浒》）

《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李开先 《词谑》）

宇宙内有五大部文章：汉有司马子长 《史记》，唐有 《杜子美集》，宋有 《苏子瞻集》，元有施耐庵 《水浒

传》，明有 《李献吉集》。（周晖 《金陵琐事》卷一 《五大部文章》）

至于金圣叹把 《水浒传》与 《庄子》《离骚》《史记》《杜工部集》《水浒传》《西厢记》并称为 “六才

子书”就更为人们所熟知了。这样的并置与明代公私书目中将小说与集部中的作品并置有着本质的不同：明

代公私书目中的小说著录不能改变将 “小说”视为 “小道”的传统定位，自然也就不可能使小说真正地步入

大雅之堂。而明代公私书目之外的小说著录则宣称小说因其卓越的文学性可以与经史一起归入 “至文”“大

部文章”与 “才子书”中，这就通过称扬小说作品的文学性而真正提高了小说的地位。

（责任编辑：张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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